
中信银行举报人保护政策要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各级纪检机构充分

保障干部员工行使监督权利，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检举控告，维护

合法权益、回应各类关切，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一、法规制度依据

本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法律、《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法规及本行制定的《监督执纪工作实施

办法》《信访举报工作实施办法》《问题线索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依规依纪依法开展检举控告处置，强化对举报人保护工作。

二、工作机制

本行建立健全信访工作机制，接受职工群众监督。严格按照

《信访工作条例》及内部制定的信访工作办法，建立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项信访事项；设

立来信、来电、来访等反映问题渠道，依法依规推进受理、办理

工作，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协调处置合法合理诉求；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维护信访工作秩序。

三、举报方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有管理权限的中信银行相应纪检机构

提出检举控告，鼓励实名举报，其中匿名检举控告，属于受理范

围的，各级纪检机构按程序受理。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要求不



得擅自核查举报人的笔迹、网际协议地址（IP 地址）等信息。

四、举报人保护政策要求

本行对被检举控告人、纪检机构、纪检工作人员及检举控告

处置过程均明确了举报人保护的细则要求，强化信息保密工作。

（一）对被检举控告人要求

被检举控告人要尊重举报人和处理检举控告纪检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不得进行打击报复。被检举控告人有危害人身安全和损

害财产、名誉等打击报复行为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二）对纪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求

1.各级纪检机构应严格实名举报材料的保密管理，控制举报

件的流转范围，严禁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对实名举报问题进行核

查过程中，不得泄露问题线索来源。

2.纪检工作人员在问题线索制作、收发、传递、复制、保存、

携带外出等过程中，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失管失控，确保材

料安全。

3.纪检工作人员离岗离职后，应当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

泄露工作中知悉的信息及秘密。

纪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信息或者检举控告内容等，

或者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的组织、人员，依规依纪严

肃处理；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利用

检举控告材料谋取个人利益或者为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提供便利

的，应当从重处理。



（三）检举控告处置过程工作要求

1.在信访举报办理工作中，必须严格落实保密要求，对举报

人的姓名（单位名称）、工作单位、住址等有关情况以及举报内

容严格保密；严禁将信访举报材料、举报人信息转给或者告知被

举报的组织、人员；受理信访举报或者开展核查工作，应当在不

暴露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

2.在问题线索管理各环节，应当由经手人员签名，严防发生

失泄密情况。严禁擅自扩大知悉范围，严禁向被反映人泄露反映

人信息，严禁私自向被反映人透漏问题线索内容及处置情况。

3.在开展执纪审查、审理过程中，必须控制审查、审理工作

事项知悉范围和时间，不准私自留存、隐匿、查阅、摘抄、复制、

携带问题线索和涉案资料，严禁泄露审查、审理工作情况。必要

时，应当与执纪审查、审理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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